
《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

修法草案及辦理進度說明

報告日期 113年4月



2

簡報目錄

01 修法草案辦理進度說明

02 修正草案各點次重點說明

03 本次修法效益



3

01
修法草案辦理
進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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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緣由

修法草案辦理進度說明

自103年立法迄今受科技發展及疫情影響，產業變化快速，經檢視產業現況，實有滾動修正之

必要而啟動修法程序

1

2

⚫ 消保單位統計九成以上消費爭議成因

1. 課程內容與預期不符

2. 不滿意業者自訂的退費比例(太少，甚至

購買後短期內就不能退費)

3. 認為終止契約後之違約金過高

⚫ 現行法規：退費級距留空，賦予業者得依產品特性彈性約定退費規範

法規應與時俱進，有滾動修正之必要

配合消保單位反映終止契約及退費為主要爭議事由，除修正退費規定，

亦併同修正其他條款

期使法規能與時俱進，切合實務需求，並維護消費者權益



5

修法草案辦理進度

112年第1-2季

•產業現況盤整
•多方利害關係
人意見蒐集

112年12月4日
-113年2月2日

•修正草案預告

113年2-4月

•數位發展部法制

程序

•送行政院核定(消

保處審議程序)

修正法規施行

過渡期

112年9月

•提出修正草案
•多方意見交流

•修正草案調整
建議蒐集
•草案定稿

112年11月

歷次會議討論及決議摘要

修法草案辦理進度說明

會議決議摘要 調整修正草案

10/12

修法進度報告

同意業者得提供試聽試看以排除七日猶豫期之適用，並

增列提供「不定期、不限使用期間及次數」產品之退費

方式

應記載事項第18點本文增列第一項業者應提供試聽

試看、第三項「不定期、不限使用期間及次數」產

品退費方式

10/31

新興型態業者意

見交流會議

限縮「不定期且不限次數、期間」產品為「小額且較短

時數」之課程始得適用排除規範，並請業者於會後提供

新興型態產品實務數據

依據業者回饋意見，暫擬「充分試聽或試看之機會」

及「小額且較短時數之不定期且不限次數/期間」定

義，並補充於第18點修正說明

11/15

業者及專家學者

意見交流會議

「小額且較短時數」為不超過1萬元且15小時以下，

「充分試聽或試看之機會」為不低於「完整之一章節」

或「課程3%」(擇一)，並足始消費者了解課程內容等

調整「小額且較短時數」定義及「充分試聽或試看

之機會」條件，並訂明於應記載事項本文中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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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修正草案

各點次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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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如業者未提供充分試聽試看，消費者得主張有七日猶豫期而無條件解約，
並增訂充分試聽試看之定義

⚫ 調整退費規範，保留「按已提供服務比例結算」、「定期定額返還」增設各
階段級距下限並調降違約金上限

⚫ 增訂「不定期且不限期間或次數」之產品符合一定條件時得例外不退費

修正草案應記載事項第18點
退費規範

⚫ 先依課程有無具體使用期間區分為「定期制」及「不定期制」後，再依課程
使用方式分別區分為「計次」、「計時」、「不限期間或次數」

修正草案

⚫ 增列業者可由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之價金保管服務提供履約保證

修正草案應記載事項第15點
履約保證

應記載事項第6點
使用期間

⚫ 配合第6點修正，並簡化規範文字為一次全部繳納總價和分期付款總價，並說
明分期付款適用對象，對原規範內容並無影響

修正草案應記載事項第8點
授權使用費

⚫ 修正為「不得記載或約定企業經營者得將本契約之債權讓與第三人」

修正草案不得記載事項
第13點

修正草案各點次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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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點規範架構及修正摘要

課程不超過15小時且費用不超過1萬元

使用期間為不定期且不計次/計時之類型

定期定額返還增訂級距及下限

契約期間或服務已提供少於10%應全額退費第一階段

契約期間或服務已提供超過10%，退80%第二階段

契約期間或服務已提供超過30%，退50%第三階段

契約期間或服務已提供超過50%，不退費第四階段

「按已提供服務比例結算」本次修法未調整

建議業者提供充分試聽試看

• 提供充分試聽試看者，得不退費

• 反之，應依消費者已使用比例計算退費，擇定採   或   方式結算

• 不低於一個單元/章節/堂或本服務內容百分之三之內容，且足以使消費

者了解教學風格、課程內容及影音品質

定期定額返還說明

修正草案各點次重點說明

※契約期間(期限)或已提供
服務(計次/時)應擇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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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產品類型!!
引導業者提供充分試聽試看

以符合消保法規

消費者七日內得無條件解約並獲全額退費

定期定額返還

按已提供服務比例結算

原則 明訂

⚫ 課程不超過15小時費用不超過1萬元之不定期且不限次數、期間產品

⚫ 業者必須提供充分試聽試看

不低於一個單元/章節/堂或本服務內容百分之三之內容，且足以使

消費者了解教學風格、課程內容及影音品質

如果未提供試聽試看…

什麼是充分試聽試看？

簽約/購買前

簽約/購買後

或

例外 限制業者僅得於符合一定條件

「例外不退費」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四個條件!

退費級距

下始得不予退費

第18點規範架構及修正摘要修正草案各點次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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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本次修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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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法效益

強化消費者保護

加強消費者事前/前期充分了解課程內容的權利
業者如未提供充分試聽試看，消費者7日內得無條件解約

並獲全額退費

強化消費者終止契約後的退費保障
⚫ 明訂合理退費級距，並降低違約金上限

⚫ 限制業者只能在符合一定條件時始可不退費

【利多說明】

引導、督促業者提供事前或購買前7天可以充分試聽試看，避免

民眾因購買前無法充分了解課程、購買後又立刻無法退費之情形

【利多說明】

明定「退費級距」，以及「不予退費門檻」，確保消費者可依使

用比例獲得合理退費金額，避免業者任意約定不利於消費者之退

費條件

使業者更容易遵循法規

與時俱進重新訂定業態類型，業者有所適從
使用期間增加「不定期且不限次數、時間」類型

【利多說明】

此類為現行最多的課程產品模式，卻不是現行法規提供業

者選擇之類型，導致此類業者不知應如何遵循或訂定定型

化契約，經盤點後將此類產品類型化，明文訂入法規

提供更多履約保證管道，輔助業者落實法規
增列「金融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之價金保管服務」作為

履約保證方式

【利多說明】

過去業者多反映「沒有金融機構願意承做學習業者之履約

保證」或保證金額門檻過高，業者雖有心提供消費者履約

保證但有困難；故增訂現行多數業者已有互相合作之金融

或電子支付機構為管道，使業者更容易落實履約保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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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懇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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